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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844.1－201×《钢板螺旋弹簧 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概述：钢板弹簧是汽车悬架系统的主要零件之一，主要起承载、导向作用,缓冲不平路

面引起的振动和冲击，其性能直接影响汽车行驶的稳定性和舒适性。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它既

要吸收大量弹性能，又不允许发生永久变形；既要保证有较好的弹性，又要具有较高的使用寿

命。 

2、任务来源：我国是钢板弹簧制造和使用大国，随着国内商用车产量和钢板弹簧国际贸易

的迅速增长，我国钢板弹簧产量呈现逐年递增态势（图 1-3），且出口量出现明显增长，国际贸

易活跃。弹簧秘书处在主导制定 ISO 18137 钢板弹簧技术要求国际标准发布后，又申报了 2015

年国标制修订项目,即：GB/T19844.1《钢板弹簧 技术条件》（20151826-T-469）。 

根据[2015]国标委计划要求，由全国弹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组成工作组开展修订工

作。本次修订工作负责单位：东风汽车悬架弹簧有限公司、江西方大长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富奥辽宁汽车弹簧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起草单位：重庆红岩方大汽车悬架有限公

司、江西远成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伏牛钢板弹簧有限公司、山东雷帕得汽车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中国第

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 

3、工作过程： 

起草小组按修订计划，首先进行了必要的、广泛地调研工作，搜集了国内、外先进标准并

对其进行分析对照，在 2016年 4月召开了第一次国标制定第一次工作组扩大会议，共同确定了

标准的起草原则，进行了标准修订的分工，通过反复研究讨论，确定了标准修订的范围、技术

要求及相关试验方法等主要内容。2016年 8月起草小组学习国家的有关法令、法规及标准编写

一般原则，通过大量的试验验证后，起草形成了《钢板弹簧 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会后将在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对收集上来的意见进行处理。 

二、标准制订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订原则 

1、本标准的修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有关法规、规章，按 GB/T 1.1-200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1.2-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的制定方法》、GB/T20000.2-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第二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

中的原则要求进行编写。    

2、《钢板弹簧 技术条件》是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 ISO 18137:2016《钢板弹簧  技术

条件》，对 GB/T 19844:2005 版的修订。期望标准能够适用于道路车辆使用的钢板弹簧的技术、

制造和验收要求。 

3、标准应该具有一定的先进水平，尽量满足使用单位的需要；同时也应考虑到国内制造企

业的实际状况和难易程度。使修订后的标准要体现先进性、经济性、适用性、并且有前瞻性。  

（二）主要修订内容 

1 范围 

与 ISO18137比较，结合企业实际操作流程及用户实际需要，标准增加了“弹簧适用的检验

规则”。 

该标准增加“其它车辆用弹簧参考使用”，扩大本标准适用范围。 

现改为： 

GB/T19844.1部分规定了钢板弹簧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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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适用于道路车辆使用的钢板弹簧（以下简称“弹簧”）。其他车辆用弹簧可参考本部

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为方便使用者查找、使用，对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修改： 

a 将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内标准； 

b 将国际、国内相关标准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4符号和单位 

补充和完善 GB/T1805 中相关符号。 

5 弹簧类型 

为方便使用者了解弹簧种类，增加常见弹簧结构简图（图中符号说明见符号和单位），特

别增加了导向臂弹簧。 

6.1材料 

GB/T 1222.1 弹簧钢中的材料屈服强度均大于 1200MPa, 本标准中取消了按屈服强度大于

1080MPa选材的规定。 

本标准规定允许采用符合 ISO 683-14标准的热轧弹簧扁钢，与钢板弹簧国际标准接轨，以

便满足不同用户对产品的差异化需求。同时又兼顾中国的实际国情，可根据产品的不同质量要

求，由供需双方协商。 

改为： 

弹簧一般应采用符合 GB/T 1222 和 ISO 683-14 标准的热轧弹簧扁钢。如有特殊需求，由供

需双方协商。 

6.2.1 长度 

     在 GB/T 19844-2005中，关于“作用长度和半端长度”的允许偏差，分别为±3mm和±1.5mm，

并且没有考虑长度范围；ISO18137:2015 中则按照长度进行了分组，同时也有类型区分，由于

行业产品品种的扩展，长度范围有较大的改变。GB/T 19844-2005 不适合目前产品的要求，兼

顾 ISO18137:2015 的规定，在征求意见稿中“5.2.1 长度偏差”中确定：钢板弹簧总成长度偏

差见表 2： 

表 2 长度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伸直长度, STl  固定端伸直长度, AST,l  

范围  允许偏差 范围 允许偏差 

STl ≤1200 ±3,0 AST,l ≤600 ±1,5 

1200< STl ≤1600 ±3,0 600< AST,l ≤800 ±1,5 

1600< STl ≤2000 ±3,0 800< AST,l ≤1000 ±1,5 

STl >2000 ±4,0 AST,l >1000 ±2,0 

6.2.2 总成宽度 

由于产品品种的扩展，两片簧及单片簧种类的增加，标准的涵盖范围扩大，按照弹簧钢原

材料的宽度公差，相对 GB/T 19844-2005，兼顾 ISO18137:2015 的要求，征求意见稿增加了总

成宽度的下偏差。见表 3。 

弹簧总成宽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规定，机加工部分总成宽度允许偏差由供需双方协商。 

表 3 总成宽度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总成宽度, Eb  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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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100 
+2,5 

-0,8 

Eb >100 
+3,0 

-0,8 

 

6.2.3 端部宽度 

    与 ISO18137:2015 中第 6.2.3条款内容保持一致。 

6.2.4 端部宽度 

与 ISO18137:2015 中第 6.2.4条款内容保持一致。 

6.2.5 侧面弯曲 

与 GB/T 19844-2005中内容一致，比 ISO18137:2015规定的公差小，由于装入支架内的簧

片侧弯对装配有较大影响，目前行业内侧面弯曲的控制水平能够满足意见稿要求，因此意见稿

采用 GB/T 19844-2005 规定，增加图示，为： 

弹簧装入支架内的各片的侧面弯曲每米不大于 1.5mm，其余各片每米不大于 3mm，见图 12。 

 

 

 

图 12 侧面弯曲示意图 

6.2.6 卷耳垂直度和平行度 

ISO18137:2015 规定的卷耳垂直度和平行度的检测方法原理上与 GB/T 19844-2005 是一致

的，只是选取的基准面不一样。同时检验标准也一致，结合目前行业内的检测习惯，意见稿直

接采用了 GB/T 19844-2005关于卷耳垂直度和平行度的描述。即： 

弹簧卷耳装入衬套后，卷耳垂直度和平行度允许偏差不得大于1％（如图13所示）。 

 

图13 卷耳平行度和垂直度示意图 

6.3.1弹簧刚度 

由于国内弹簧制造工艺水平的提高，目前能满足 ISO18137：2015 中对弹簧刚度的允许偏差

类型 1 的要求，所以，在 GB/T19844-2005 标准基础之上加严，弹簧刚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

的要求。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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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弹簧刚度允许偏差      单位：mm     

弹簧类型 允许偏差 

 变截面弹簧 ±6% 

其他类型弹簧 ±8% 

6.3.2设计弧高 

依据 ISO18137：2015中对设计弧高的允许偏差要求，在 GB/T19844-2005 标准基础之上，重

新定义弹簧设计弧高，根基国内工艺现状，选择国际标准中设计弧高类型 2 作为标准要求，并

用弧高分组，来达到类型 1的要求。该条改为： 

弹簧设计弧高允许偏差应不大于±7.0mm，有特殊要求时按供需双方协商进行弧高分组。 

6.3.3疲劳寿命 

随着国内弹簧钢标准及弹簧钢原材料质量水平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内弹簧行业装备制

造控制水平的提高，结合国内弹簧行业产品疲劳寿命数据调查，决定在 GB/T19844-2005板簧标

准基础之上，将疲劳寿命次数提高至 9万次，疲劳寿命条件，沿用 GB/T19844-2005标准中最大

应力及应力幅要求。改为： 

弹簧总成的疲劳寿命应不小于 9万次。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 

6.4制造要求 

6.4.1 硬度 

弹簧簧片经热处理后，硬度应为 388HBW~461 HBW(41HRC~48HRC)，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

协商。 

GB/T19844-2005 中，硬度要求是沿用原 QCn 29035-91 中的 375-444HB，该硬度要求是基于

当时 Si-Mn 钢冶炼轧制条件及板簧生产工艺而制定的，但随着国内弹簧扁钢冶炼轧制生产技术

发展及弹簧生产工艺的进步，同时考虑到 50CrVA 等合金钢的应用，弹簧的性能有不断提高的趋

势，故本次标准修订将热处理后弹簧簧片的硬度提升至 388-461HBW。 

但对于高强度弹簧扁钢，建议其使用硬度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4.2脱碳 

根据国内各生产厂家的实际使用情况，本标准修订在满足 ISO 18137 要求的基础上，融合了

GB/T19844-2005的要求，所以如下表述： 

弹簧受拉面的表面不允许存在有害的脱碳，并应使其脱碳最小。弹簧表面的总脱碳层深度不

应超过表 7的规定。 

表 7 总脱碳层深度要求 

片厚/mm 总脱碳层深度与片厚的比% 

≤8 3 

>8 2.5 

6.4.3 喷丸 

在原GB/T19844-2005的要求上，增加了喷丸处理应适应的标准，但由于喷丸强度和覆盖率

与产品的疲劳寿命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建议由供需双方根据产品要求协商确定。即： 

弹簧簧片受拉面应在热处理后、组装前进行喷丸处理，喷丸处理应按GB/T 31214.1和JB/T 

10802进行，喷丸强度和覆盖率由供需双方协商。 

6.4.4预压 

弹簧应进行预压处理，预压处理的条件由供需双方协商。 

由于预压是有利于弹簧使用的一道工序，ISO 18137的要求中有明确要求，故，本标准修订

时在 GB/T 19844-2005 的基础上增加了预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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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润滑和表面防腐 

GB/T19844-2005 标准“4.8 装配”中只有涂抹润滑剂的要求，但随着主机厂对表面防腐质

量越来越重视，要求也越来越高，故本标准修订中增加了表面防腐处理的要求，即： 

当需要进行润滑处理时，弹簧簧片的接触表面应涂以润滑剂。 

弹簧应当按照图纸的要求进行表面防腐处理。 

6.4.6表面质量 

由于卷耳工序生产方式的原因，卷耳表面必定会产生加工痕迹，ISO 18137中对此也有明确

描述，故本标准修订时，在 GB/T 19844-2005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关要求： 

在弹簧受拉面上，应使其裂纹、发纹、飞边、碰伤等对使用有害的缺陷最小。 

弹簧卷耳在卷耳间隙起 120度范围内允许有加工过程中的痕迹。 

附录 

A.8垂直负荷下的永久变形试验 

ISO18137:2015 没有该项试验，GB/T19844-2005 中有该项试验，所以保留了该项试验，只

是对“试验装置精度和支承等”提出要求 

A.9 弹簧刚度 

A.9.1 试验装置 

     GB/T19844-2005 中没有对试验装置等提出要求，所以与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8.1

条款内容保持一致 

A.9.2 支承与夹持方法 

     GB/T19844-2005 中只对有卷耳形式的板簧进行描述，而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8.2

条款描述全面规范，所以采纳。 

A.9.3 试验方法 

     ISO18137:2015 附录 A中第 A.8.3条款描述全面规范，所以采纳。 

A.9.4指定负荷下的变形计算方法 

     与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8.4条款描述全面规范，所以采纳。 

A.9.5刚度的计算方法 

根据国内习惯的刚度计算方法，没有实质区别，所以去除了式中：（或 Sd-25mm处的负荷）

和（或 Sd+25mm处的负荷）内容，其余保留了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8.5条款内容 

A.10 设计弧高 

A.10.1 试验装置 

     GB/T19844-2005 中只对有卷耳形式的板簧进行描述，而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9.1

条款描述全面规范，所以采纳 

A.10.2 支承与夹持方法 

     GB/T19844-2005 中只对有卷耳形式的板簧进行描述，而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9.2

条款描述全面规范，所以采纳 

A.10.3 试验方法 

     GB/T19844-2005 中只对有卷耳形式的板簧进行描述，而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9.3

条款描述全面规范，所以采纳 

A.10.4设计弧高的计算方法 

     GB/T19844-2005 中只对有卷耳形式的板簧进行描述，而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9.4

条款描述全面规范，所以采纳 

A.11 疲劳试验 

A.11.1 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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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正文 5.3.3 疲劳寿命的应力幅和最大应力的规定，包容国内试验装置具有多样性，所

以去除了“试验装置应配备检测负荷及变形的动态测量机构，负荷测量精度在弹簧最大试验负

荷的±1%以内；变形测量精度±0.5mm 以内”的内容，其余保留了 ISO18137:2015 附录 A 中第

A.10.1条款内容 

A.11.2 支承与夹持方法 

     与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10.2条款内容保持一致。 

A.11.3 试验方法 

A.11.3.1  

根据正文 5.3.3 条款内容和 GB/T19844-2005 要求，去除 ISO18137:2015 附录 A 中第

A.10.3.1 的内容，改为“A.10.3.1 一般情况下,疲劳试验在应力幅为 323.62MPa、最大应力

833.5MPa 的试验条件下进行,按公式 f=σ/õ 换算成该应力状态的试验振幅和试验预加变形

量” 。并同时增加 GB/T19844-2005附录 A中条款 A.4.2.3比应力的计算公式。 

A.11.3.2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10.3.2 条款描述规范，所以采纳。 

A.11.3.3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10.3.3 条款描述规范，所以采纳。 

A.11.3.4  

由于正文 5.3.3疲劳寿命条款和 A.11.1试验装置条款的规定，去除了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10.3.4 “b）刚度或弧高发生明显变化时”的内容，并改为现条款“一架弹簧样品中，

任何一片簧片出现宏观裂纹或断裂, 则判定该样品已经失效,此时的循环次数作为该样品的寿

命。” 

A.10.3.5 

ISO18137:2015附录 A中第 A.10.3.5 条款描述规范，所以采纳。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工作组对卷耳孔径和衬套内径中表 5指标做行业调查。统计行业各厂的图纸要求。其余没

有额外需要验证的实验。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目前，弹簧已经在汽车行业的产品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钢板弹簧 技术条件》标准的制定

与推广应用，对规范和提高国内按钢板弹簧制造水平是十分必要的；对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

提升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是十分必需的。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钢板弹簧 技术要求》的标准是对国内 GB/T19844的修订，目前有 ISO 18137：2015标准，

本次修订已修改采标。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规定。未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发生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标准讨论过程中和征求意见稿征集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说明 

本标准是钢板弹簧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等，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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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国弹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全国范围内的专业宣传会议，宣讲标准内容，引

导生产企业和设计单位正确应用标准。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宜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16年 8月 12日 

 


